
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流通协会

大件运输护送示范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使认定大件运输护送示范企业的活动经常

化、制度化、规范化，促进大件运输行业健康发展，结合中

国水利电力物资流通协会（简称协会）实际情况，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协会全体会员均可参加认定活动。

第三条 成立协会大件运输护送示范企业评审小组，指

导、协调大件运输护送示范企业的评审工作，具体工作由协

会大件运输护送专业委员会（简称护送专委会）负责实施。

第四条 大件运输护送示范企业是指在大件运输过程中，

严格执行协会发布的《道路大件运输护送规范》，信誉良好

的大件运输企业或大件运输护送企业。

第五条 大件运输护送示范企业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法人组织，经营范围应包括

“大型物件运输”或“大型物件运输护送服务”。

二、拥有或租赁有满足《道路大件运输护送规范》5.1-5.6

要求的道路大件运输护送车辆，并严格按照规定的用途和条

件使用道路大件运输护送车辆。

三、拥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和完善的管理制度，拥有安全保



障队伍，并具备道路大件护送方案编制能力及异常情况处理

能力。

四、从事道路大件运输护送人员符合《道路大件运输护送

规范》6.1-6.6 的要求。

第六条 大件运输护送示范企业初选企业按下列两种方

法产生：

一、协会和护送专委会经常开展检查活动，在检查中发现

护送工作较好的单位，作为大件运输护送示范企业初选企

业。

二、协会各会员企业凡认为本企业符合市大件运输护送示

范企业条件，均可以向护送专委会办提出参加认定申请。

第七条 初选企业须如实填写《大件运输护送示范企业申

请表》，护送专委会将依据《道路大件运输护送规范》及实

施细则，组织专家对申请企业进行考核认定。

第八条 认定通过的企业，协会授予大件运输护送示范企

业给予表彰，并报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向大件运输

企业、业主单位及工程建设单位推荐。

第九条 大件运输护送示范企业将由护送专委会组织专

家进行不定期复查或随机抽查。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协会

予以下列处理：限期整改，通报批评，撤销称号并收回已颁



发的证书，同时向有关单位通报。

一、受到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处罚；

二、发生严重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三、在协会与护送专委会组织的各项检查中，有不良反映

且问题严重。

第十条 护送专委会负责对大件运输护送示范企业进行

日常监督检查管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协会护送专委会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流通协会

2019 年 11 月 18 日


